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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是國家幼苗，未來的基⽯，「⼗年樹⽊，百年樹⼈」，⼈才培育更是⾧久之

計，如何提供學童優質的教育環境，發展全⽅位教育，並強化校園軟硬體建設，讓

學童在良好學習環境中成⾧茁壯、適性發展，係最重視的課題。

除推動優質校園建設及⼈本教育環境，發展理念特⾊學校、提升學校營養午餐品

質等政策外，更致⼒改善校園教學環境、充實校園硬體設施設備及軟體數位建設，

營造優質校園教育環境，提昇學童全⽅位學習發展，爰此，形塑良好校園教學環

境，除建全教育政策、教師專業能⼒及教學品質外，並與校園良善軟硬體設施習習

相關、環環相扣，因此校園營繕⼯程採購品質⾄關重要。

校園營繕⼯程採購係維持校務運作、提升教學品質及維護師⽣權益的重要環節之

⼀，惟此類採購業務多為學校教職(⾏政)⼈員擔任，倘不熟悉採購法令或採購爭議處

理不慎，易滋採購作業疏失甚⽽誤蹈法網。為提升學校承辦採購⼈員採購專業知能

及廉政法紀觀念，爰彙編「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以校園營繕⼯程及採購案件

解析及相關廉政⾵險等議題為主軸降低其執⾏採購業務之廉政⾵險，期建⽴廉能優

質採購環境，全⾯提升校園採購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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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底⼤雄縣政府核定補助經費9萬5千元給○○國⼩辦理改善教學環
境設備-購買○○器材採購案，○○國⼩校⾧甲便指⽰學校的體育衛⽣組
組⾧⼄向A公司辦理採購，共需採購夾娃娃機…等四項體育娛樂⽤品。

誠信採購免牢災，以假亂真最不該

01
案例

夾娃娃機才能交貨

學校出納

○○國⼩
校⾧甲

107年

A 公 司
負責⼈丙

不需出貨

先開發票核銷

體育衛⽣組
組⾧⼄

發票

單據核章

辦理核銷9萬5千元匯款給丙

內含夾娃娃機3萬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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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後，甲竟於○○夜市向夾娃娃機業者以1萬元之價格購買了2台中
古夾娃娃機，並請業者送⾄學校擺放，然後跟丙說⾃⼰已經到夜市購買
夾娃娃機了，請丙交付1萬2千元給⾃⼰；但⼜過了數⽇，學校有⼈員發
現並對甲表⽰，夾娃娃機怎麼如此破舊!因此甲⼜指⽰請⼈找廠商幫夾娃
娃機貼上新⽪!!貼新⽪的錢則由學校家⾧會經費⽀付；只是過了不久，⼜
有⼈質疑為何要⽤家⾧會經費去⽀付夾娃娃機貼新⽪的錢？於是甲⼜跟
丙拿了1萬3千元還給家⾧會，並要求貼⽪的廠商開⽴抬頭為A公司的發
票，據以表⽰貼⽪費⽤係由A公司⽀出，僅由家⾧會先⾏墊付。最後，於
108年底，甲要求丙簽署「購買變更協議書」，丙並當場交付5千元予
甲。

○○國⼩
校⾧甲

A 公 司
負責⼈丙

佯稱家⾧會墊付

以1萬元夾向娃娃機業者購買了2台中古夾娃娃機

交付甲 1萬2千元

甲請廠商開發票給A公司核銷

1萬3千元還給家⻑會

被發現娃娃機破舊要貼新⽪

遭質疑⽤家⻑會經費⽀付

但A公司負責⼈丙表⽰，夾娃娃機現在很熱⾨，要到107年初才有辦法
交貨；不久，丙便⾄校⾧室與甲商談，甲告知丙，不需處理夾娃娃機出
貨事宜，但仍請丙開⽴購買夾娃娃機等四項⽤品，共9萬5千元之發票以
供學校核銷經費，其中發票上載明夾娃娃機為3萬7千元，丙欣然同意並
於107年1⽉上旬開⽴發票給甲，甲隨後將發票交給不知情的⼄辦理核
銷，經甲於單據核章後，學校出納⼈員即將9萬5千元匯款給丙。

108年底要求簽署「購買變更協議書」

交付5千元予甲

○○國⼩
校⾧甲

A 公 司
負責⼈丙

03

全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結果，判決甲公務員與⾮公務員共
同犯利⽤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4年，褫奪公權2年；丙⾮公
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利⽤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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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叮嚀

按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員：⼀、依法令服
務於國家、地⽅⾃治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
令從事於公共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受國家、地⽅⾃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機關承辦、監辦採購等⼈員，均屬刑法第10條第2項
第1款後段所定「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
⼈員。且前揭承辦、監辦採購等⼈員，應不以實際承辦、監辦採購之基
層⼈員為限，其依規定層層審核、核定各項採購程序之辦理採購⼈員，
包括各級主管，甚⾄機關⾸⾧及其授權⼈員，倘實質上具有參與決定、
辦理採購程序之權限，⾜以影響採購結果者均屬之。

本案甲是○○國⼩校⾧，綜理學校事務並執⾏校內採購⾏政程序事項
之簽核批准等業務，於辦理本案採購案時，即屬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且
為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公⽴學校財務採購，從事於公共事務⽽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甲授意A公司負責⼈丙，不需要出貨娃娃機給學校，
卻⼜要求丙開⽴包含娃娃機費⽤之發票供學校核銷，學校也如期撥款⾄
丙之帳⼾，但實際上丙並未出貨娃娃機予學校，等同是以填製不實發票
之⽅式，詐取採購案中夾娃娃機部分之採購款項。

學校為了永續發展、更新教學環境及給予學童更完善的教學設備，總
是需要更多的經費，為了獲得上級機關之補助，學校無不卯⾜全⼒想要
將經費申請下來以供使⽤；但公⽴學校之採購案受到政府採購法之規
範，縱使申請下來之經費並未落⼊私⼈⼝袋，但就法規範及程序來說，
廠商實際上既未出售發票上所載之品項予學校，則其⾃不能取得該品項
之採購款項，即使向廠商索回該等款項供學校彈性購買其他物品之⽤，
仍符合構成犯罪之要件。

政府採購法對於⼩額採購之規範較為彈性，因⽽常被⼈拿來利⽤作為
規避法規範的採購⽅式，學校承辦採購之⼈員，針對⼩額採購更應謹慎
⼩⼼，對於經⼿案件落實驗收程序，才能避免成為法律課責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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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刑法第10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臺灣屏東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14號刑事判決。



採購底價應保密，採購公正免擔⼼

02
案例 甲任職於○○農⼯總務主任，為秉承校⾧之命負責督導庶務、⽂書、

出納、主持⼯程招標、勞務採購、⼯程⽐價及監督⼯程施⼯與驗收等業
務。該校為採購「⽴式砲塔銑床」等器具，爰辦理「⽴式砲塔銑床、可
程式電控盤、汽油噴射系統掌上型電腦檢測器」招標。

甲負責辦理該校「⽴式砲塔銑床、可程式電控盤、汽油噴射系統掌上
型電腦檢測器」招標採購案，明知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
價之規定，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之犯意，並與兩光公司業
務⼄基於共同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意聯絡，由甲以⼿機與⼄聯絡，將上
開該標案底價87萬元之消息洩漏給業務⼄知悉，讓兩光公司得以86萬6千
元得標，與底價僅差4千元，得標⽐達百分之99.54，僅有百分之0.46之誤
差，⽽共同以此⾮法之⽅法，使開標發⽣不正確之結果。

招標採購案
承辦⼈�甲

兩光公司
業務�⼄

私下⼿機聯絡

告知標案底價87萬元

以86萬6千元
得標

使開標發⽣不正確之結果

全案經起訴後，標案承辦總務主任甲雖辯稱係為因設備不⾜，為儘速
完成採購，惟涉犯刑法第132條「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
密之消息罪」，判處有期徒刑10⽉，緩刑3年，並應向國庫⽀付新臺幣
16萬元。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05



採購案底價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2款規定：「機關辦理招標，不
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以造成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爰標案底價於開標前屬於「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應予保密，主要⽬的係避免造成獲得資訊廠商佔於較優
勢地位，⽽影響其他廠商公平競爭之權利，維護政府採購之公平性。

本案總務主任甲雖⾃稱係校園因設備不⾜，為儘速完成採購，⽽將底
價洩漏於兩光公司業務⼄⽽以差底價新臺幣4千元得標，惟依政府採購法
第34條規定，此舉已造成廠商間之不公平競爭，且因底價於開標前為應
秘密事項，爰總務主任甲亦已涉犯刑法第132條「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
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由此可知洩漏應秘密事項，無法因其他原
因⽽予以免除，故踐⾏正規採購程序才為正途。

另本案總務主任甲尚無因洩漏底價⽽與兩光公司另外達成違法協議，
如為⾃⾝貪念進⽽向兩光公司收取不正當利益，則更為不智，⼜辦理採購
案件於未開標前底價等事項，屬應秘密事項，承辦採購之教職⼈員，除不
應洩漏相關事項外，更應拒絕外在誘惑，秉持依法⾏政精神辦理採購案
件。

溫馨叮嚀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政府採購法第34條
臺灣⾼雄地⽅法院95年度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雄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2156號刑事判決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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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是正義，洩漏資訊不可取

01
案例 ○○國中為辦理學校社團之校外教學活動，因⽽規劃○○隔宿露營採

購案，招標⽅式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決標⽅式採取最有利標精
神，由學校總務主任甲負責辦理，招標⽂件內容包含了「預計於106年
12⽉中旬，將在⼤雄縣○○渡假村辦理露營…」等消息。

甲與在A旅⾏社擔任業務⼄是⼩學同學，畢業後⼀直保持聯絡，在距離
○○隔宿露營採購案上網公告前約莫五個⽉的某⽇，甲打電話給⼄，跟
⼄說學校規劃⼀個⼾外教學的採購案，預計於106年12⽉中旬辦理，場地
選在⼤雄縣○○渡假村，⼄得知這消息後，隨即向⼤雄縣○○渡假村預

通知⼩學同學

⼾外教學的採購案

將於12⽉中旬辦理

場地在⼤雄縣○○渡假村

總務主任甲
A旅⾏社
業務�⼄

告知預訂⼤雄縣○○渡假村
106年12⽉7、8⽇的場地

為其設定履約⽇期訂為106年12⽉7、8⽇

條件優勢
順利得標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07



溫馨叮嚀

按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其所稱「秘
密」，係指國防以外與國家政務或事務具有重要利害關係，⽽由國家所
保有不得洩漏之公務秘密⽽⾔（最⾼法院104年度第14次刑事庭會議
（⼆）意旨參照）。⼜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其招標⽂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
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本案甲的提前告知，使得A旅⾏社業務⼄於採購案公告前已知悉欲辦理
校外教學活動之約略時間及場地，即可預先預訂場地，甲⼜配合其預定
之時間作為採購案履約⽇期，A旅⾏社即可以優於其他廠商之作業時間及
條件參與競標，相較於公告⽇始能藉由招標公告得知消息之其他廠商，
便發⽣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於取最有利標精神決標⽅式下，造成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因此本案招標⽂件所列之活動時間及地點當屬政
府採購法中應予保密之公務秘密。

學校承辦採購業務之⼈往往因為缺乏經驗，於辦理類此校外教學活動
之採購案，經常擔憂案件流標是否導致活動無法如期進⾏、害怕訂不到
場地或辦不成活動被上級單位提報檢討，⽽思慮不周誤踩法律之界限，
除應精進採購知能，更要時時提醒⾃⼰應公正執⾏採購職務，謹守保密
義務，以免誤觸法網。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
政府採購法第34條。
臺灣雲林地⽅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4號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582號刑事判決。

訂了106年12⽉7、8⽇的場地，並回電告知甲已經預定好露營場地了，嗣
後甲便配合⼄，將○○隔宿露營採購案的履約⽇期訂為106年12⽉7、8
⽇，因⽽使A旅⾏社可以優於其他廠商之作業時間及條件參與競標，最後
順利成為○○隔宿露營採購案之得標廠商。

全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結果，判決甲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
外之秘密消息罪。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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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念收賄最不該，公平採購是正道

02
案例 ⼤熊市政府○○國⼩辦理97學年度⾄100學年度中央餐廚勞務採購案，

該校校⾧甲明知有辦理中央餐廚採購案之權限，具有監督中央廚房供餐
狀況並辦理驗收業務處理事項之核定權限，為其職務上之⾏為，不得向
廠商收取賄賂。仍分別向A餐盒公司、B團膳有限公司收取賄款，共計
240萬元。

然⽽，於98學年度⾄100學年度，A餐盒公司負責⼈⼄，⾄該國⼩校⾧
室拜訪甲並表⽰「請校⾧幫忙」等語，分別交付內含40萬元、40萬元及
50萬元現⾦信封袋之⽔果禮盒予甲，A餐盒公司於100年因故遭停權，甲
並向負責⼈⼄表⽰「今年沒辦法做，所以這個還你」，⽽將50萬元退
還，共計交付賄款130萬元。

另97學年度⾄99學年度，B團膳有限公司負責⼈丙，為求繼續得標該國
⼩中央餐廚採購案，⾄該國⼩校⾧室拜訪甲並表⽰「請校⾧繼續給我服
務」等語，並分別於各該學期以⼿指⽐「3」、「4」、「4」，嗣該公司
得標後，負責⼈丙親⾄校⾧室交付內含30萬元、40萬元、40萬元賄款之
茶葉禮盒予甲，共計交付賄款110萬元。

案經地⽅法院審理結果，判決該校校⾧甲不違背職務收賄罪，處有期
徒刑4年6⽉，褫奪公權3年，除已繳回之犯罪所得財物新臺幣190萬元應
予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財物新臺幣50萬元應予追繳沒收，經上訴⾼
等法院判決，應執⾏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應向公庫⽀付新臺幣
120萬元，褫奪公權3年。

校⾧甲
A餐盒公司
負責⼈⼄

98~100學年度

請校⻑幫忙

40萬元
40萬元
50萬元

B團膳有限公司
負責⼈丙

97~99 學年度

請校⻑繼續給我服務

30萬元 40萬元 40萬元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 10

溫馨叮嚀

參考法條

學童係國家未來棟樑，健康關乎國家未來發展，校園辦理學童營養午
餐，辦理採購之教職⼈員、評選(審)委員等，皆為公務員，辦理營養午餐
之勞務採購案，應依據政府採購法之正當程序為之，除涉及招標公平性
外，亦包括廠商提供餐點品質及政府預算之有效運⽤。

本案校⾧甲⾝為⼀校之⾧，⾝負照顧學童、把關校園營養午餐品質(如
廠商菜⾊、份量、衛⽣、可予要求改善)，並依照契約實施記點、罰款處
分等國家賦予之職責，惟渠竟接受兩家廠商給予之好處，使該兩家廠商
分別得標，嚴重破壞營養午餐勞務採購程序之公平性、公開性，實為不
妥。

另本案校⾧甲雖未認知廠商負責⼈⼄、丙意在求取其能以違背職務之
⽅式協助渠等公司順利得標，惟明知承辦前開標案為其職務上⾏為，不
得從中收取任何對價即賄賂，仍分別向渠等收受賄賂，雖法院變更法條
為不違背職務收賄，其⾏為實為反⾯教材，甚為可惜，因此，教職⼈員
於辦理採購相關業務時，實應熟悉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規及作業程序，
依循法規執⾏職務，以保護⾃⾝及採購案之正確性。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臺灣新北地⽅法院101年度矚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103年度矚上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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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底價應覈實，配合廠商陷囹圄

01
案例 甲是⼤雄市的市議員，每年都有300萬元的議員補助款可以做為提案地

⽅建設事項，建議政府撥款補助或施作⼯程之⽤，⽽⼄是甲⾧年熟識的
好友，某天A企業⾏的⽼闆丙和其他同業商量，想要以共同圍標⽅式承攬
⼤雄市的機關和學校⼯程，但是沒有⼈脈，不知道該怎麼著⼿⽐較好，
正好在⼀場餐會中透過朋友認識了⼄。

校園採購防貪指引⼿冊彙編11

每年有300萬元的議員補助款

可以做為提案地⽅建設事項

市議員甲
市議員
好友�⼄

⻑年熟識

A企業⾏
⽼闆丙

想 共 同 圍 標 ⽅ 式 承 攬
⼤雄市的機關和學校⼯程

餐
會

中
認

識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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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丙表⽰可以幫忙爭取政府預算，並且能找到預算施作⼯程的機關
和學校，讓丙及其同業能夠透過圍標⽅式得標⼯程採購案，但必須⽀付
預算⾦額百分之五⼗作為報酬，丙和其他同業商量過後，便欣然同意
了；⼄⽴即找議員甲商量此事，並找到了市內○○國⼩的校⾧丁，⼄跟
丁說可以替學校爭取議員甲的補助款，但是必須配合⼄找的廠商辦理採
購，丁也同意了；於是議員甲經由⼤雄市議會向⼤雄市政府提出議員補
助款共300萬元，其中168萬元建議使⽤於○○國⼩教學設備⼯程。

⼄隨後告知丙及其同業，已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於○○國⼩教學設備
⼯程，丙遂將製作好之採購案估價單及預算書交由⼄轉交給丁，丁便將
預算書等資料交由校內採購案承辦⼈戊，並囑咐戊要依照該預算書內容
辦理採購，且丁也完全依照該預算書所擬定之價格核定採購案底價，最
後丙順利以圍標⽅式得標了○○國⼩教學設備⼯程採購案，並依約將預
算⾦額之百分之五⼗做為報酬給付給⼄，⼄⼜將部分報酬予甲做為謝
禮。

能找到預算施作⼯程的

機關和學校

市議員甲

市議員
好友�⼄

A企業⾏
⽼闆丙

可以幫忙爭取政府預算

須⽀付預算⾦額
百分之五⼗作為報酬

商
量

國⼩校⾧丁
替學校爭取議員甲的補助款

必須配合⼄找的廠商辦理採購

向⼤雄市政府提出議員補助款共300萬元

其中168萬元建議使⽤於○○國⼩教學設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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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除政府採購法另有規
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情
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或其授權⼈員核定。

本案校⾧不依學校之實際需求，且未考量採購物品之成本及市場⾏
情，即完全依照特定廠商所提供之預算書所擬定之採購內容、價格，核
定採購案之底價，埋下使特定廠商得標之伏筆，⾜以圖利配合製作預算
書之特定廠商。

依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依採購⼈員

溫馨叮嚀

全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結果，判決丁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對
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3年；⼄⾮公務員與依據法
令從事公務之⼈員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丙及其同業等⼀同圍標⼈員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妨害投標
罪；甲因死亡故為不受理判決。

市議員
好友�⼄

A企業⾏
⽼闆丙

已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於○○國⼩教學設備⼯程

採購案估價單及預算書

國⼩校⾧丁
採購案

承辦⼈戊

依預算書內容採購 圍標⽅式
順利得標

市議員甲 市議員
好友�⼄

部分報酬 預算⾦額之

百分之五⼗報酬

估
價

單
及

預
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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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第5條第1項第3款、第6條第1項第4款。
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46條、第87條第4項。
採購⼈員倫理準則第7條。
臺灣花蓮地⽅法院99年度訴字第447號刑事判決。
臺灣花蓮地⽅法院99年度訴字第361號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花蓮分院101年度上訴字第229號刑事判決。

倫理準則第7條第5款、第17款規定，採購⼈員不得有浪費國家資源、不
得意圖為私⼈不正利益⽽⾼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或為不當之
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究其內容，係指採
購⼈員承辦採購時，應為適當之規劃、設計、招標等⾏為，亦不可有浪
費國家資源之⾏為。

是以，採購⼈員應本其經辦及監督採購職務，善盡維護辦理採購之公
平性，即應盡辦理採購需求調查、詢價作業之責任，依法調整相關預算
內容以撙節公帑，如完全依照廠商所編列之預算書、估價單製作採購案
之招標⽂件，編列⾮實際需求或浮編價格⽽進⾏採購，恐⽣損害於公庫
應撙節開⽀之⽬的；學校辦理採購⼈員往往不諳採購法之相關規定，應
時常參加教育訓練充實採購知能，以防不慎觸法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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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件應謹慎，如實記載免訟累

02
案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曾推動公⽴國民中⼩學⽼舊廁所整修⼯程專

案計畫，⼤熊縣○○國⼩為改建校內1樓及2樓之⽼舊廁所，遂向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提交申請。

甲為國⼩之校⾧，亦為本案主驗⼈員，得標廠商A公司因⼯程進度嚴重
落後，負責⼈⼄與甲討論後，同意給予展延⼯期14天，惟⾄⼯程展延履
約期限屆⾄時，⼯程尚有「廁所洗⼿檯尚未裝設」、「廁所地板未鋪設
完全」、「廁所⽔管未調整」、「1、2� 樓廁所⼩便⽃上⽅牆⾯未施作⾺
賽克圖騰磚」等⼯項尚未完⼯，負責⼈⼄為免遭逾期罰款，⽽發⽂設計
監造公司及○○國⼩申報竣⼯，校⾧甲明知⼯程尚未完⼯，仍於「⼯程
竣⼯報告表」上簽名，並要求總務主任丙儘速安排驗收，兩⼈明知本案
尚未竣⼯，仍於驗收紀錄勾選「未逾期」、「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
相符」等與現場事實不符之情形，並完成不實驗收紀錄。

校⾧甲因不實登載驗收紀錄、⼯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總務主任丙涉嫌
偽造⽂書，遭⼤熊地⽅檢察署以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公⽂書罪起訴，現本案⼀審無罪，⽬前仍於上訴中。

國⼩校⾧甲
得標廠商
負責⼈⼄

⼯程進度嚴重落後

同意給予展延⼯期14天

⼯程展延

履約期限屆⾄時

廁所洗⼿檯尚未裝設

廁所地板未鋪設完全

廁所⽔管未調整

1、2 樓廁所⼩便⽃上⽅

牆⾯未施作⾺賽克圖騰磚

未完⼯

向監造公司及○○國⼩申報竣⼯

避免遭逾期罰款

總務主任丙

儘
速

安
排

驗
收

兩⼈明知本案尚未竣⼯

未逾期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不實
驗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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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叮嚀

為改善⽼舊校園環境，教育部推動公⽴國民⼩學⽼舊廁所整修⼯程專
案計畫，由教育部補助後，各國⼩辦理⼯程採購案件，對於⼯程竣⼯、
驗收等程序，應依據政府採購法之正當程序為之。

本案校⾧甲明知⼯程尚未完⼯，竟同意廠商竣⼯，指⽰同仁儘速辦理
驗收，並於驗收紀錄上做成不實記載，除使職務上製作之公⽂書產⽣損
害，對於校園⼯程完⼯正確性產⽣錯誤，實為不妥，雖⽬前⼀審結果為
無罪，然本案刻正上訴中，司法過程對於當事⼈⾝⼼皆為煎熬，爰對於
審查廠商送審⽂書，實不得不慎。

另本案總務主任丙於竣⼯、驗收階段，明知⼯程尚未完⼯，仍依校⾧
甲指⽰配合記載不實⽂書紀錄，導致⾃⾝亦陷⼊違法當中。

我國公務員服務法雖規定公務⼈員對於⾧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
服從義務，然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員並無服從之義務。因
此，公務員辦理採購相關業務時，實應熟悉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規及作
業程序，依循法規執⾏職務，以保護⾃⾝權益。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216條
臺灣宜蘭地⽅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410號
臺灣宜蘭地⽅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324號
臺灣宜蘭地⽅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13號判決

參考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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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貪污治罪條例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採購⼈員倫理準則 採購錯誤⾏為態樣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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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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